Verif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實證法與否證法 實證法也者，就是測試一句語句是真是假的步驟。一般測試語句的真偽的準則，是以協調、符合現實及效用為主。以協調作標準的是說，語句之所以是真，因為它與其他語句協調。以符合作測試的則認為，一句真實的語句，必須能準確地與存在符合，或反映出存在的本相。功能主義的理論則強調，真者即有效的意思，且是指具體效用為主。在現代哲學，本於維也納學會（Vienna Circle）的邏輯實證法學派（Logical Positiv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732,Name=Logical Positivism}）*，制定了實證法和否證法的程序。
邏輯實證法與經驗主義
實證主義者追隨經驗主義者（Empiric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02,Name=Empiricism}）*的求知法，認為任何語句要有意義可言，這語句所包含的聲明或命題，就必須是分析性的（亦即是從定義、必須性或先驗而知是真的），或經驗上是可以被實證的；故此從經驗上可被實證的語句，就是後驗（a posteriori）的，是只能被感官經驗知曉的偶發事件。這種分辨法為實證論者用來否定神學及形上學的意義，認為它們都是沒意義的，而用的方法就叫做「實證法原理」（verification principle）。
實證法原理
它是說，只有當語句之所指可以被感官經驗實證，才是一句有意義的語句。在分析性的基礎上來說，邏輯（參神學的邏輯，Logic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33,Name=Logic in Theology}*）和數學的語句都是有意義的，因為它們都是從定義得知是真的，儘管它們都不能對真實世界傳遞任何資訊。嚴格來說，倫理學與美學的語句是沒有意義的，它們只是表達一種感情、態度、口味，以及個人的感情反應。實證論者和經驗主義者發展出一種倫理的「感情理論」，說所有倫理判斷均只是一種感情的表達，企圖在別人身上引起同樣的感覺而已。形上語句（像關於存在或創造的）或神學語句都是沒有意義的，它們只是表達個人的品味，或根本就是無意義的；按實證原則來說，它們不可能是真的，也不是客觀的。今天哲學不再對明顯是可觀察的現象作出任何聲明，只會對此時此地之科學事實澄清其意義。
這種立場似乎為經驗主義者打了一場勝仗，同時亦否定了宗教及神學語句有任何真理的成分；不過實證法原理很快就碰上了問題，有人質疑能否以此原理應用在語句、聲明或命題上，而人又怎樣分辨這些不同層次的說法。再者，原理的地位亦叫人疑竇叢生；假如我們把這原理放回它自己的尺度來衡量，連它本身也過不了真偽的測試，故此它是無意義的。我們不能說某些語句「從定義」（by definition）就知它是真的，因為我們同樣可以質疑它和拒絕它，卻又不會犯上矛盾的毛病。實證論者強辯說，他們的目的只在保護這個支持行動的建議或第一原則，這就有點特別訴求的含意了。
這原理也把實證論者或經驗論者想涵括的地方摒諸門外。歷史語句像「凱撒渡過魯比孔河」是不能被驗證的，因為它已屬過去，這樣，歷史就因此變得沒有意義了嗎？同樣地，也是較嚴重的，一切普世性之宣稱都是不能驗證的，意思就是說，所有語句或一般的科學原理，均是不能全部驗證的，因為人永不可能窮盡一切感官經驗，而下一個感官經驗永遠都可能是一個例外。這樣一來，實證原理在否定神學及形上學的同時，也把歷史和科學語句棄之門外了。
這就迫使他們把實證論從一個強烈的立場軟化下來，說當我們知道怎樣在原則上藉感官經驗驗證一句語句，也惟有這樣，該語句才有意義。這個較弱的版本似乎不大有威脅，因為只要有某種實證法，我們總能「原則上」滿足它的要求。艾雅（A. J. Ayer, 1910～89）和卡納（R. Carnap, 1891～1970）傾向於試驗性和證實性來用實證原理；巴柏（K. Popper, 1902～94）則強調否證法。
否證法原理
巴柏按著自然科學的模式，指出普世性語句雖不可實證，卻可因為反例子而否證。不錯，科學的自然進度乃是發展假設來試驗真偽，只要找到一個或多個反面情況，就可以推翻前面的理論；換言之，一個愈具否證性的假設，就愈有價值。假如完全找不到反面證據，我們對假設的內容就愈有信心，知道它所說的是真實的。這種認識法其實有一個隱伏的預設，就是說無論是接受或拒絕一個假設，它都是不完全和暫時的。這方法不能用來建立科學定律，它對非科學科目，像神學及形上學都不適用。否證法對科學定律，最多只是對或然律有用，這與邏輯實證論者和經驗論者起先要求的肯定性，就真的相差太遠了。
近代發展
當人不斷用實證法和否證法去攻擊及維護神學之際，近代哲學卻慢慢離開了偏狹的實證法，而採取一個較寬廣的語意及概念分析。在宗教哲學上，人對「別問意義，問它的效用」這種晚期維根斯坦（Wittgenstein{\LinkToBook:TopicID=1242,Name=Wittgenstein, Ludwig Josef Johann}）*式方法甚感興趣；它似乎是容讓宗教與神學本於自己的條件來運作，不受外面的準繩與批評騷擾。意義與真理均需在神學圈子內尋找。不過聖經倒不害怕基督教真理接受真偽的測試；基督徒敢於持守真理，也能為他相信的提出證據。保羅指出，假如基督沒有從死人中復活過來，基督教就是沒有意義的，而基督徒也算是可憐的人，這明顯就是一個否證法的例子。基督徒需要發展出一些準則來測試真理與謬論、正統與異端，使人能更有效地作真理宣稱、傳福音和維護信仰。
另參︰宗教語言（Religious Languag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7,Name=Religious Language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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